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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填写表格前，请先参阅「订租安排」、「租用条件」及「场租收费表」。  

 (2) 申 请 人须 确保 其本 人、 其雇 员、 代 理人 及在 租用 期间 获准 进入 租 用场 地的 任何 人士 遵
守《公众 卫生及 市政条 例》 (第 132章 )和根 据该条 例而制 定的 所有附属 法例， 以及所有
适 用 于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法 例 和 有 关 当 局 就 订 租 场 地 及 /或 订 租 申 请 不 时 订 立 的 规 定
或规例。  

 (3) 
 

 
 
 

(4)    

康 乐 及 文 化事 务 署 (下称「署方」)保留 接 受 或拒 绝 租用 场 地 申请 ， 以 及 取消 或 终止 已 获
覆 实 订 租 之 权 利 。 对 于 源 于 或 涉 及 或 因 为 前 述 理 由 而 令 署 方 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下 称 「 政 府 」 )蒙 受 或 招 致 ， 或 导 致 他 人 向 署 方 及 政 府 提 出 或 确 立 任 何 及 一 切 损 失 、
申 索 、损 害赔 偿、 开支 、收 费、 费 用、 法律 责任 、要 求、 法律 程 序及 诉讼 ，申 请人 须
为此而向署方及政府作出弥偿，并持续向署方及政府作出十足和有效的弥偿。 

第 一 至 第 四 及 第 六 部 份 为 必 填 部 份 ( 标 注 # 号 ) 。 如 申 请 人 未 能 完 整 填 写 这 些 部
份 ， 订 租 申 请 或 不 会 作 进 一 步 考 虑 。 覆 实 订 租 后 的 任 何 更 改 都 必 须 得 到 署 方
批 准 。 如 覆 实 订 租 与 原 定 的 订 租 申 请 存 在 重 大 偏 差 ， 署 方 保 留 取 消 或 终 止 已
获 覆 实 订 租 之 权 利 。  

 
第一部份 # 

甲 栏 (以个人名义申请者，请填写此栏) 

申请人姓名 (英文)  (中文)  先生╱ 女士* 

香港身份证/护照号码 * (请填写首4个字符，例如：A123456(7) → A123) 

(注意：订租期间或需向场地职员出示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住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乙 栏 (以团体名义申请者，请填写此栏) 

团体名称 (中文注册名称)  

 (英文注册名称)  

团体性质  商业  非商业  政府决策局╱ 部门 

注册方式  商业登记  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 
(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 

 注册学校 

  按《公司条例》(第622章)登记  按《社团条例》(第151章)登记  其他：     

团体地址  

签署人姓名 (英文)  (中文)  先生╱ 女士* 

签署人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第二部份 # 

 

设施  舞蹈室  音乐室  会议室    演讲室 I    演讲室 II    

时间 

^  @  @  @  @  ^ 
9:00 
至 

9:30  

上午 
9:30 至 11:30 

11:30 
至 

12:00  

下午 
12:00 至 2:00 

2:00 
至 

2:30  

下午 
2:30 至 4:30 

4:30 
至 

5:00  

下午 
5:00 至 7:00 

7:00 
至 

7:30  

晚上 
7:30 至 9:30 

9:30 
至 

10:00  

第一 

选择 

 日期： 

           

第二 

选择 

 日期： 

         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场地订租申请表(附属设施) 

屯门大会 堂  音乐 室╱ 舞蹈 室╱ 会 议室╱ 演 讲室* 

办事处专用 

租用人号码：______________ 

申请编号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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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选择 

 日期： 

           

 
注 ︰ 同 一 申 请 人 同 一 天 内 租 用 同 一 设 施 ， 订 租 时 段 (每 节 两 小 时 )以 3 节 为 限 。 清 洁 时 段 不 设 单 独 租 用 。  
 
^  租 用 第 一 节 ╱ 最 后 一 节 订 租 时 段 ， 方 可 分 别 租 用 第 一 节 ╱ 最 后 一 节 的 清 洁 时 段 。  
 
@  租 用 两 节 相 连 的 订 租 时 段 ， 方 可 订 租 两 节 之 间 的 清 洁 时 段 。 若 该 两 节 订 租 时 段 使 用 者 不 同 ， 须 在 清 洁 时 段 内 预

留 15 分 钟 ， 供 场 地 职 员 清 洁 设 施 。  
 

  
第三部份 # 

活动名称  (中文) 

   (英文) 

活动性质  

活动详情（请提供主题、剧目、节目内容及艺人/讲者姓名/创作团队/制作团队等。倘有非香港居民的艺人/讲者，请注明国

籍。如需提供更多数据，请另附纸详述。） 
 

 

节目开场时间    估计入场人数  

会否使用城市售票网  会  不会 入场费 $                    ╱ 免费* 

会否在活动举行期间销售商品？会不会* 如拟销售商品，请列明商品种类： 

 
若举行展览，请附上曾举办的展览目录。 

赞助机构 (如适用者)                                  

合办机构 (如适用者) 

网上付款服务 

如是次申请获分配档期，会否使用网上付款服务？﹝网上付款服务是指经缴费灵或信用卡于网上缴费﹞    会      不会 

用作收取使用网上付款服务登入密码的电邮：                                                 (如与第一部份所填写的不同) 
 
 
第四部份 # (只适用于特别订租申请) 
这项订租申请须于七个月前覆实的原因：(请附上文件，证明原因属实。) 

 
 

 
 

第五部份 
如欲申请为非牟利团体提供的特惠场租计划，请参阅屯门大会堂场租收费表表V(D)及订租安排，然后填写下列项目： 

会否申请为非牟利团体提供的特惠场租计划？ 会╱ 不会*  这项活动 公开╱ 不公开* 让公众人士入场。 

 

递交证明文件(只适用于申请为非牟利团体提供的特惠场租计划) 

倘申请团体曾于过去十二个月内，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文化场地(即文娱中心／会堂／剧院、伊利沙伯体育馆、博物馆或香港

中央图书馆)申请并获批任何同类场租资助／减租／特惠场租，且已经递交至今仍然有效的证明文件(如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如有)及章

程细则或会章或由税务局签发的豁免缴税文件)，则申请团体可在此申报，以免却重复递交证明文件的需要。有需要时署方或会另行

通知申请团体递交有关文件。 

 

本申请团体是／不是*艺术团体(章程列明其宗旨为推广艺术)，曾于                年              月 

向                        (场地名称)申请场租资助／减租／特惠场租，并已递交所需的证明文件，有关申请亦已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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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 # 

负责活动细节安排的联络人 

姓名 (英文)  (中文)  先生／女士*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声明 

本人作为申请人／申请团体授权代表谨此声明︰本人在提交此订租申请前已细阅订租安排、租用条件及场租收费表。 

 

本人就此订租申请所提交有关申请人／申请团体法律地位的资料及相关证明文件，全属最新、有效及存续的数据及文件；如有任何

更改，本人承诺提供相关的数据及文件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本人明白若本人就此订租申请提供任何虚假数据及/或无效的文件，本人有可能会被检控。 

 

本人明白本人／机构的成员、雇员、代理人及承办商就此订租申请或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向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人员提供任何利益，即属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201章)。 

 

所代表团体的印鉴：   

 签署：  

 申请人／签署人*姓名：  

 日期：  
*请删去不适用者            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 

 
 

有 关 《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条 例 》 (第 486章 )  
收集资料的目的  

 

(1)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将使 用 本 表 格上 的 个 人 资 料 作 下 列用 途 ：  

(a) 办 理 屯 门 大 会 堂 场 地设 施 的 订 租申 请 事 宜 ；  

(b)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或 发 生紧 急 事 故 时联 络 申 请 人 ；  

(c) 作 统 计 及 研 究 用 途 ， 但 所 得 的 统 计 数 字 或 研 究 结 果 不 会 以 识 辨 各 有 关 的 资 料 当 事 人 或 其 中 任 何 人 的 身 分 的 形 式 提 供 ；

以 及  

(d) 作 法 例 规 定 、 授 权 或准 许 的 其 他合 法 用 途 。  

 (2) 本 表 格 上 的 个 人 资 料 均 由 申 请 人 自 愿 提 供 。 不 过 ， 假 如 申 请 人 提 供 的 数 据 不 足 ， 有 关 申 请 /要 求 可 能 会 因 而 延 迟 审 批 、

不 获 接 纳 或 不 予 受 理。  

资料传交  (3) 为 作 上 文 第 1段 所 述 的 用 途， 你在 本 表 格 上 所 提 供 的个 人 资 料 ，或 会 向 政 府 决 策 局 和部 门 ， 以 及其 他 机 构 透 露 。  

查阅个人资料  (4) 根 据 《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条 例 》 (第 486章 )第 18条 、 第 22条 及 附 表 1第 6原 则 ， 申 请 人 有 权 要 求 查 阅 或 改 正 本 表 格 上 的 个 人

资 料 。  

查询  

 

(5)  如 欲 查 询 本 表格 上 的 个 人 资料， 包 括 要 求 查 阅 和更改 资料，可 以 致 电 (852)2450 4421或 传 真 (852)2451 6335， 与 经 理 (屯

门 大 会 堂 )场 地 运 作 联络 。   

  
 

租务查询：2450 7775／2450 7875      传真：2451 633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45分(公众假期除外)) 


	办事处专用

